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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友心、錦祿情 校園巡迴講座實施計畫
一、活動宗旨：

本基金會以提倡『家庭教育及生活教育』為目的，並積極配合政府施政要項，辦理『校園巡迴講座』，建立友善校園與快樂學習，以期創造國家競爭力。『教育』這二字所涵蓋的意義是廣大且深遠的。舉凡知識的吸收、生活技能的學習、人際關係的應用乃至於家庭倫理的良好觀念擴及到基礎法律概念等社會層面，這些都涵蓋在本基金會巡迴教育的範籌裡。因此，本基金會除邀請國內專精青少年心理、家庭教育之講師攜手規劃，期盼能為我們的未來國家主人翁帶來正確且正面的生活倫理觀念。

近期因有青少年誤觸法律的事件，部份原因係當今社會陷阱多，學生容易接觸不良的人、事、物，逐漸產生偏差行為或仿傚而帶回校園。若青少年本身對相關法律規定不清楚，容易造成青少年觸法。故透過法律講座的安排，將法律觀念導入校園，提醒青少年相關法令，協助學校管理、建立友善校園與快樂學習，以期創造國家競爭力。

二、講師：

由本基金會邀請國內專精青少年心理、家庭教育之講師、南部地區現任法官及檢察官擔任。
三、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

五、協辦單位：

友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台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南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六、巡迴時間：配合各校學期時間作業。

七、活動對象：高雄市各國中、小

八、活動辦法：

1.時間由各校訂定原則上以週會為宜或其他時間，向本基金會提出申請。

2.本基金會將依照學校之需求安排講師到校演講。

3.另因巡迴場次有限，每所學校最多限提出1場次，如有特殊需求另定之，並以本會正式通知為主。

4.敬請見諒。

九、參加名額：依學校場地可容納人數為主。

十、講座主題表：（除表列主題外，其他相關家庭倫理教育議題均可自行訂提出）

十一、聯絡人：王祖明執行長
電話：07-2692137 / 0937-334853傳真:07-331-3358

十二、附設~~教職員法律活動內容：
（一）隱私權──常見案例：搜索、學生資料對外提供或公布。

（二）自由權──常見案例：不准攜帶行動電話、不准使用行動電話、強制驗尿、不准上課 。

（三）健康權──常見案例：體罰。

（四）人格權──常見案例：兩性平等教育處罰吃奶嘴。

（五）財產權──常見案例：器物的毀損之處置、東西遺失之處罰，罰錢可以嗎？
（六）家長的管教權──常見案例：「管教同意書」的效力？
（七）名譽權──常見案例：公然侮辱、性、謊言與暴力攻擊老師。

（八）程序權──校內獎懲中的程序權。

（九）其他有關生活法律議題。

	項目
	講題
	主要宣導觀念
	參加對象

	1
	我的校園~~

生活法律

面面觀
	應用孩子切身的環境，宣導無形中可能觸及的法律，利用案例分享互動的方式提高孩子對法律的認知，培養尊師重道、謹守校規，防範校園法律問題肇生等課程。
	實施對象以國中學生較適宜。

	2
	爸爸、媽媽與我
	此課程主要為宣導親子關係合諧，以設身處地的方式讓孩子了解父母親的辛勞。
	實施對象以國小、國中。

	3
	我的兄弟姐妹
	以輕鬆對談的方式宣導兄友弟恭的重要性，提高孩子對家庭倫理的重視。
	實施對象以國小、國中。

	4
	好朋友…
	以『朋友』為主題，延伸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提升孩子良好的人際關係。
	實施對象以國小、國中。

	5
	男生！女生！
	此講題主要為宣導正確的兩性關係及日常生活互動的禮節。
	實施對象以國小、國中。

	6
	一想到老人，我就想到…
	宣導體諒老人長者、飲水思源、敬老尊賢、承上啟下、慎終追遠之固有傳統倫理美德。
	實施對象以國小、國中。

	備註
	


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

友友心、錦祿情 校園法律巡迴講座申請表

	申請學校名稱
	

	學校校址
	

	業務承辦單位
	
	業務承辦人
	

	業務承辦人

聯絡電話

(含行動)
	
	預計參加

學生人數
	

	實施日期
	民國99年     月     日，星期     時間：                

	實施題目
	

	學校印章
	
	業務承辦單位及

承辦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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